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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

府授教秘字第 1130119354號 

 

申  訴  人：陳宏昌 

                出生年月日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身分證字號：○○○○○ 

服務單位及職稱：○○○○○ 

專任教師 

                通訊住址：○○○○○ 

原措施學校：○○○○○ 

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7 月 31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令記

過 2次，提起申訴，本會依法決定如下： 

主   文 

申訴駁回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原措施學校於○○年 5 月 10 日接獲輔導室通報，疑似因為申

訴人之上課行為造成甲生心理壓力導致其自殘事件，學校於○

○年 5 月 17 日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事會議）

決議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經學校調查小組認定申訴人確有

拿取甲生手機展示其自拍照照片，並評論甲生外貌之情事，校

事會議於○○年 7 月 21 日決議同意調查報告，認定申訴人涉

及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教學不力有具體事實，依照處

理建議移送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考核會）審

議。經學校考核會於○○年 7 月 28 日決議，依公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簡稱考核辦法）第 6 條第 2

項第 5 款第 11 目之規定「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

項。」核予申訴人記過 2 次之措施，申訴人不服，遂提起申

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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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送達申訴人之懲處令未告知申訴人所受懲處之事

實及理由，亦未記載受理甲生申訴書之受理字號、申訴書等

內容，申訴人無從知悉受處分之具體事實。 

（二）另申訴人於事前無從知曉甲生之情況，且在課堂上無甲生所

指之行為，又申訴人如有對甲生作品為評論，亦係出於教學

目的所為之判斷，與甲生自殘並無合理關聯，當無調查報告

認定申訴人有教學不力或教學行為不當之情形存在。 

（三）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： 

撤銷原措施學校○○年 7 月 31 日○○字第○○○○○號令記

過 2次，並另予適法之措施。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： 

（一）本案經通報之緣由，係甲生於該堂生活美學課程後至輔導室

表示該課程讓她感到不舒服，隔週晤談時發現甲生有自殘行

為，甲生表示想到上週課程心情無法調適，原措施學校即依

通報原則進行自傷行為通報。 

（二）申訴人未經甲生同意，擅自拿取學生手機，甚至未經其同意

將手機中之照片展示給其他同學觀看，顯已侵害甲生之隱私

權及人格權。 

理   由 

一、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（下簡稱評議準則）第 29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

定。」 

二、 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：「教師聘任後，有下列各款

情形之一者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，並報主管機關核

准後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；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，應依第 27 條

規定辦理：一、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。」 

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學生之學習權、受教育權、

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，國家應予保障，並使學生不受任何

體罰及霸凌行為，造成身心之侵害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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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109 年 6 月 28 日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

或資遣辦法（以下簡稱解聘不續聘資遣辦法）第 2條第 1項第 4

款規定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（以下簡稱學校）接獲檢舉或知

悉教師疑似有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、第 15 條第 1 項、第 16 條第

1 項、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情形者，應依下列規定調查，並依本

辦法規定處理：……四、涉及本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8 款、第 9

款、第 10 款體罰學生、第 11 款、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體罰學

生、第 5 款、第 16 條第 1 項：依第二章相關規定調查。」第 4

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有第 2 條

第 4 款情形，應於 5 日內召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

事會議）審議。（第 2 項）前項校事會議成員如下：一、校

長。二、家長會代表一人。三、行政人員代表一人。四、學校

教師會代表一人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

教師代表擔任。五、教育學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

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。（第 3 項）校事會議任一性別委

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。但學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

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，不在此限。……。」第 5 條第 1 項

規定：「學校調查教師疑似有第 2 條第 4 款情形時，應依下列

規定辦理：一、校事會議應組成調查小組，成員以 3 人或 5 人

為原則，應包括教師會代表及家長會代表，並得由校外教育學

者、法律專家、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教師專業審查會組成及運作辦法（以下簡稱專審會辦法）所定

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及輔導人才庫（以下簡稱人才庫）之調查

員擔任；學校無教師會者，由該校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

擔任。二、教師、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應配合調查小組之調

查及提供資料；教師為合聘教師時，從聘學校相關人員亦應配

合。……六、依第 2 款規定通知教師、檢舉人及學校相關人員

配合調查及提供資料時，應以書面為之，並記載調查目的、時

間、地點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。七、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 30 日

內完成調查；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逾 30 日，並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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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教師。八、調查完成應製作調查報告，提校事會議審議；

審議時，調查小組應推派代表列席說明。」第 7條第 1項規定：

「校事會議審議調查報告，應為下列決議之一：……三、教師

無前 2 款所定情形，而有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

辦法第 6 條所定情形，學校應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

員會審議。」 

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：「獎勵分記大功、記功、嘉獎；

懲處分記大過、記過、申誡；其基準規定如下：……五、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記過：……（十一）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

之事項。」第 9 條規定：「（第 1 項）考核會由委員 9 人至 17

人組成，除掌理教務、學生事務、輔導、人事業務之單位主管

及教師會代表 1 人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由本校教師票選產生，

並由委員互推 1 人為主席，任期 1 年。但參加考核人數不滿 20

人之學校，得降低委員人數，最低不得少於 5 人，其中當然委

員至多 2人，除教師會代表外，其餘由校長指定之。……（第 3

項）委員每滿 3 人應有 1 人為未兼行政職務教師；未兼行政職

務教師人數之計算，應排除教師會代表。（第 4 項）任一性別

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3 分之 1 以上。但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

於委員總數 3 分之 1 者，不在此限。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：

「考核會會議時，應有全體委員 2 分之 1 以上出席，出席委員

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但審議教師年終成績考核、另予成

績考核及記大功、大過之平時考核時，應有全體委員 3分之 2以

上出席，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」第 16 條第 2 項

規定：「平時考核之獎懲令應附記理由及不服者提起救濟之方

法、期間、受理機關。」 

四、 本件原措施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，茲說明如下： 

（一）原措施學校校事會議及考核會之組成、陳述意見程序、會議

決議及原措施之送達，均依相關規定辦理，申訴人主張原措

施學校應將受處分之事實、理由及經檢舉之申訴書內容等送

達申訴人，此非前開平時考核獎懲令應記載之事項，申訴人



5 

 

之主張顯無理由。 

（二）申訴人所涉教學不當事件，經學校於○○年 5 月 17 日召開校

事會議，並決議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。經調查小組訪談甲

生及申訴人後完成調查報告，其認定理由略以： 

1.申訴人未經甲生同意拿取甲生手機部分：甲生表示申訴人沒

有事先詢問過其意願，即拿走甲生的手機，申訴人雖於訪談

時予以否認。然相關人 A 生至 F 生等 6 人於訪談時皆證稱申

訴人有拿取該生的手機，且 E 生印象申訴人並無事先詢問甲

生的意願，故申訴人拿取甲生手機而事先未經其同意，堪以

認定。 

2.申訴人未經甲生同意即展示手機內之甲生照片部分：申訴人

於訪談時否認在生活美學課教導修圖課時，曾展示甲生照片

給其他同學觀看。然相關人 A 生至 E 生等 5 人於訪談時皆證

稱申訴人當日確有一排一排巡迴展示甲生手機中的甲生照片

給其他同學觀看，且沒有印象申訴人有詢問甲生之意願，故

申訴人未經甲生同意即展示手機內之甲生照片，應堪認定。 

3.申訴人展示甲生照片時，評論甲生之外貌部分：申訴人稱其

評論是針對修圖本身，並未評論甲生之外貌。然相關人 A 生

與 E 生證稱於訪談時稱申訴人有說甲生修圖誇張，但沒有聽

聞明確說到甲生本人，而 C 生及 D 生則證稱申訴人有說甲生

自拍照修圖修很大，看起來很假面等語，調查小組認 A 生、E

生與 C生、D生之訪談內容之細節有所差距，係因其座位遠近

之差別，而有聽聞內容之差異，認申訴人當日上課確有評價

甲生外貌之行為，亦無違反經驗和論理法則。 

4.調查小組依上開事實認定，申訴人確實未經甲生同意拿取其

手機並展示甲生手機內照片，以及評論甲生外貌之情事，明

顯損害學生權益，已達侵害甲生人格權，顯有教學失當，明

顯侵害學生權益且情節重大，顯有違教育基本法第 8條第 2項

之保護意旨，建請原措施學校考核會論處。 

（三）考核會審酌本案具體事實、申訴人行為樣態等因素及對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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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損害程度，就是否符合懲處要件、懲處種類、懲處輕重

表決後，依考核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5 款第 11 目「其他違反

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」之規定，予以申訴人記過 2 次之

懲處，核屬有據，此有○○學年度第 3 次考核會會議紀錄可

稽。 

五、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

並不影響，爰不逐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 

六、 據上論結，申訴人之申訴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

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2 月 1 7 日 

主席 ○○○ 

 

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，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「教育

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起再申訴。 


